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关于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方案调整构成重组方案重大调整之核查意见 

  

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纪华通”、“上市公司”、“公

司”）于 2018 年 9 月 11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重组”）

相关议案。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收购盛跃网络科技（上

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跃网络”）100%股权，并拟以询价方式向不超过十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本次重组的配套资金，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

过 310,000 万元。配套募集资金总额在扣除本次发行费用及中介机构费用后，将

用于支付本次交易中的现金对价。 

经上市公司 2018 年 11 月 6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公

司拟将本次重组的募集配套资金总额由 310,000 万元增加至 610,000 万元，新增

募集配套资金拟用于补充上市公司流动资金。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该项调整构成对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 

如无特别说明，本核查意见中的简称与 2018 年 9 月 12 日披露的《世纪华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并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预案》中的简称具有相同含义。 

一、重组方案主要调整内容 

项目 调整前 调整后 

募集配套资

金规模 

上市公司拟采用询价方式向不超过

10 名（含 10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投

资者发行股份募集本次重组的配套

资金，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数量不

超过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20%，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

310,000 万元，不超过本次交易中上

市公司拟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资产

上市公司拟采用询价方式向不超过

10 名（含 10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投

资者发行股份募集本次重组的配套

资金，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数量不

超过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20%，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

610,000 万元，不超过本次交易中上

市公司拟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资产



 

 

项目 调整前 调整后 

交易价格扣减交易对方在本次交易

停牌前六个月内及停牌期间以现金

增资入股标的资产部分对应的交易

价格后的 100%。本次配套融资在扣

除重组中介费用及相关税费后将用

于支付本次交易中的现金对价。 

交易价格扣减交易对方在本次交易

停牌前六个月内及停牌期间以现金

增资入股标的资产部分对应的交易

价格后的 100%。本次配套融资在扣

除重组中介费用及相关税费后将用

于支付本次交易中的现金对价和补

充上市公司流动资金。 

定价基准日 

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的股份发行定价基准日为上市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公告日。 

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的股份发行定价基准日为上市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公告日。 

 

二、本次方案调整构成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 

依据 2015 年 9 月 18 日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法律法规常见问题

与解答修订汇编》规定：“（一）股东大会作出重大资产重组的决议后，根据《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对于如何认定是否构成对重组

方案的重大调整问题，明确审核要求如下： 

1、关于交易对象 

（1）拟增加交易对象的，应当视为构成对重组方案重大调整。 

（2）拟减少交易对象的，如交易各方同意将该交易对象及其持有的标的资

产份额剔除出重组方案，且剔除相关标的资产后按照下述第 2 条的规定不构成重

组方案重大调整的，可以视为不构成重组方案重大调整。 

（3）拟调整交易对象所持标的资产份额的，如交易各方同意交易对象之间

转让标的资产份额，且转让份额不超过交易作价 20%的，可以视为不构成重组方

案重大调整。 

2、关于交易标的 

拟对标的资产进行变更，如同时满足以下条件，可以视为不构成重组方案重

大调整。 

（1）拟增加或减少的交易标的的交易作价、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及营业收

入占原标的资产相应指标总量的比例均不超过 20%； 

（2）变更标的资产对交易标的的生产经营不构成实质性影响，包括不影响

标的资产及业务完整性等。 



 

 

3、关于配套募集资金 

（1）调减或取消配套募集资金不构成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重组委会议可

以审议通过申请人的重组方案，但要求申请人调减或取消配套募集资金。 

（2）新增配套募集资金，应当视为构成对重组方案重大调整。” 

本次方案调整增加了配套募集资金规模，因此本次方案调整构成重组方案的

重大调整。 

同时，由于本次方案调整构成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方案调整事项已经上市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因此本次重组定价基准日调整为上市公

司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调整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三、本次方案调整履行的相关程序 

2018 年 11 月 5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

案》等相关议案，对本次交易方案进行了调整。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就上述议案及

材料进行了审阅，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四、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交易方案调整涉及新增募集配套资金金

额，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法律法规常见问题与解答修订汇编》等相关规定，该调

整构成重组方案重大调整，且上市公司已依法履行了董事会决策程序，符合相关

法规规定。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关于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调整构成重

组方案重大调整之核查意见》的签章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                                                

              王 初             谌 龙           李 忠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